







潼汛指〔2026〕8号


重庆市潼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重庆市潼南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
关于启动全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和地灾Ⅳ级
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、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[bookmark: OLE_LINK70][bookmark: OLE_LINK69]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：17日傍晚至18日白天，我区将有大雨，局地暴雨天气过程，累计雨量30~50 毫米，偏南部分镇街可达70 毫米以上，最大小时雨量20~40毫米；主要降雨时段在17日夜间。
根据《重庆市潼南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和《重庆市潼南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、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决定于2026年6月17日12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和地灾Ⅳ级应急响应。请各镇街和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按“七下八上”关键期“提级响应”要求，切实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迅速激活应急指挥体系。各级各类防汛和地质灾害责任人立即进岗到位，各镇街主要负责领导要亲自调度，分管负责领导具体抓落实，包片领导、驻村干部迅速下沉到责任网格。区气象、水利、规划自然资源、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强化联合会商和滚动研判，精准把握雨情水情发展趋势和风险演变态势，及时发布短临预警和工作提示，为基层防范应对争取时间窗口。
二、全面落实“叫应”到户到人。各镇街和相关部门要依托应急广播、短信平台、网格工作群、敲门入户等方式，高效传递暴雨、山洪、地质灾害预警信息，提高社会公众知晓度。严格落实基层责任人“叫应—反馈—行动”闭环机制，特别要加强午后、夜间和凌晨等降雨集中时段的叫醒工作，确保预警信息“发得出、送得到、叫得应、有行动”。
三、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防守。迅速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的水库、河道险工险段、山洪灾害危险区、地质灾害隐患点、城镇低洼易涝区域、地下车库、在建涉水工程、公路沿线高边坡、沿河临崖聚居点、山区景区和露营地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排查，落实专人盯守和动态巡查。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要即查即改，一时不能整改到位的要落实临时管控措施和应急度汛方案。
四、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。要始终把人员安全放在首位，严格落实“三个紧急撤离”要求。对山洪灾害危险区、地质灾害隐患点、“四临”区域（临坡、临崖、临河、临沟）受威胁群众，一旦达到预警阈值或出现险情征兆，要第一时间果断组织转移，做到应转尽转、不落一户一人。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要建立“一对一”帮扶档案，确保转得及时、转得安全。做好转移安置点的基本生活保障，严防群众在危险解除前擅自返回。
五、前置部署应急抢险力量。各镇街和区级相关部门要提前向高风险区域预置应急救援队伍、抢险设备和救灾物资，确保电力、通信、交通、医疗等专业抢险力量进入临战状态，一旦发生灾险情能够快速响应、高效处置。根据雨情汛情发展，视情况果断采取停工、停业、停运、等刚性管控措施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六、严格值班值守和灾险情报送。各镇街、各单位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发生人员伤亡、重大险情和突发灾情，必须第一时间电话报告，并在30分钟内书面报送初步情况，坚决杜绝迟报、漏报和瞒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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